
投诉处理决定书

至 :九江瑞祥消防器材有限公司
一、投诉事项 :

中标单位提供的 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声明的产品制造商为
“
程力汽车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
”,经查询过程中发现 “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”
的法人、董事

长 (程阿罗 )与 “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”
的法人、董事长为同一人,本次

招标所属类型为
“
其他未列明

”,人员≥300人属于大型企业 ,经 “国家企业信
用信启、公示系统

”
查询
“
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”
最新 202茌 年度人员社保

缴纳情况,发现
“
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”
属于大型企业;程力汽车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
”
的法人、董事长与大型企业的法人、董事长为同一人的情况,不符

合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政策。

中标单位提供的 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中佩戴式防爆照明灯属于 3C认证目录

的产品,生产企业须取得 3C认证,经查询生产厂家武汉宗普照明有限公司并未
取得此证件,佩戴式防爆照明灯的生产厂家武汉宗普照明有限公司不具备生产佩

戴式防爆照明灯的资格 ,不具备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二、审查情况

我单位于 ⒛25年 11月 06日及 2025年 11月 08日 收到投诉材料,正式受理

后于 ⒛25年 11月 07日依法向投诉相关当事人送达 《质疑通知函》,要求在规
定期l限 内对投诉事项进行答复。我单位于 ⒛25年 11月 10日 收到九江瑞祥消防

器材有限公司的答复,并认真核查了投诉人的投诉与相关当事人的答复,现审查

终结,具体审查情况如下 ;

质疑事项 1:根据 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 (财库 (⒛⒛ )
镉 号) 第二条规定,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 ,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
设立,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微型企

业,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,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除

夕卜。

质疑事项 2: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⒛2砼 年 04月 07日 发布的 《2024

年第 9号文件》中规定自⒛25年 05月 01日起列入 3c认证目录的防爆灯具及控

制装置应当经过 3c认证并标注 3c认证标志后,方可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

他经营活动中使用。生产企业须取得 3C以证,经查询生产厂家武汉宗普照明有

限公司并未取得此证件,佩戴式防爆照明灯的生产厂家武汉宗普照明有限公司不

具备生产佩戴式防爆照明灯的资格。

三、处理决定

我单位认为投诉人投诉事项属实,投诉成立。依法废除九 器材有限公

司中标资格。

呼伦贝 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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